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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矿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非金属矿矿山生态修复的原则与总体要求、基础调查与问题识别、方案编制、方案实

施、监测与管护、成效评估和信息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非金属矿开采活动结束后的矿山生态修复，开采过程中开展的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可参

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50330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GB/T 38509 滑坡防治设计规范

DZ/T 0266 矿产资源开发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DZ/T 0287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

TD/T 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TD/T 1070.1-2022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

TD/T 1070.5-2022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5部分：化工矿山

DB64/T 1751 宁夏非金属矿绿色矿山建设规范

DB64/T 1939 三角网法在露天矿山储量核实中的应用规范

DB64/T 1940 宁夏露天矿山动态监测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非金属矿 non-metallic mineral

宁夏境内石膏、化工用灰岩、芒硝、岩盐等。

3.2

卤水 brine

矿化度一般大于或等于 35g/L 的湖水或赋存在地层中的地下水。

3.3

井采 brine extraction with wells

在地表通过钻井或开挖大口径井揭露或穿越卤水含水层，并用水泵抽取卤水的一种开采方法。

4 总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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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基本原则

4.1.1 安全稳定，兼顾景观

消除矿山地质安全隐患后，各类场地须安全、稳定，对人居、生命、财产、水土、动植物等不造成

威胁。在此基础上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构建修复实施区域与周边环境相融合的生态景观。

4.1.2 因地制宜，统筹协调

按照矿山不同的开采方式，生态修复应统筹考虑矿山的开采特征、影响因素、主要生态问题，结合

地域、场地条件，消除地质安全隐患、改善水土环境，恢复土地功能。

4.1.3 经济合理，技术可行

选择适宜的矿山生态修复模式，修复技术方法应科学先进，降低修复成本。辅助再生、生态重建尽

量缩短修复和管护时间，后期以自然恢复为主。

4.2 基本要求

4.2.1 总体生态修复原则符合 TD/T 1070.1 中 4.2 以及 DB64/T 1751 的要求。

4.2.2 石膏、灰岩等露天开采矿山，针对露天采区、废石场（排土场）、工业场地等区域，在消除地

质安全隐患基础上，以生态重建为主。

4.2.3 芒硝、岩盐等水溶开采和卤水开采矿山，针对采卤井、输卤管道、盐田等区域，在改善水土环

境的基础上，以辅助再生为主。

5 基础调查与问题识别

5.1 基础调查

5.1.1 调查范围

统筹考虑矿山范围及其所处的地理单元与生态功能空间，以矿山资源开采活动影响到的范围为主，

适当扩展到周边区域。石膏、灰岩等露天开采矿山，针对露天采区、废石场（排土场）、工业场地、排

土场等区域，芒硝、岩盐等水溶开采和卤水开采矿山，针对注水井、采卤井、输卤管道、储卤池（罐）、

工业场地等区域。生态修复过程中需用客土时，应调查其来源区。

5.1.2 调查内容

5.1.2.1 调查内容应符合 TD/T 1070.1 中 5.1.2 的要求。

5.1.2.2 生态修复基础调查内容应符合 TD/T 1070.5。露天开采矿山剩余储量核实应符合 DB64/T 1939

的要求。

5.1.2.3 矿山地质环境破坏调查包括：

a) 石膏等露天开采矿山调查包括危岩体及不稳定斜坡的类型、位置、形态、规模、稳定性等基

本特征，可能致灾的范围、威胁人员财产、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微地形地貌、地层岩性、

岩土体结构、断裂构造等形成条件，地震、矿震、采空塌陷、冻融、降雨等触发因素。

b) 岩盐等地下开采矿山调查包括地面塌陷、地裂缝的发生时间、地点、地面塌陷的形态、面积、

深度，地裂缝走向、宽度、排列方式及影响范围等，对地表建筑建筑物、道路、管线设施、

土地的破坏，对地下水、地表水、植被的影响以及人员的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

5.1.2.4 土地损毁调查包括：



DB64/T XXXX—XXXX

a) 露天开采矿山主要调查采区、废石场、排土场、地面塌陷区、工业场地损毁的方式、土地类

型及面积。

b) 岩盐等水溶开采矿山，重点调查开采、输送、晾晒、堆积等区域的土壤结构、土壤板结、土

地损毁类型及面积等内容。

5.1.2.5 水资源破坏调查包括：

a) 水资源破坏调查主要包括含水层结构破坏的范围、层位、方式，矿坑正常涌水量及最大涌水

量，疏排水去向和利用量，地表水与地下水漏失范围等。

b) 岩盐等水溶开采矿山，重点调查矿床上部含水层的破坏情况，以及含水层结构变化对地表公

路、河流、农田水利设施和居民点等产生的不利影响。

5.1.2.6 生态退化调查包括：

主要调查生态系统结构破坏、功能衰退、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生产力降低、植被影响情况及

动物栖息地破坏的空间分布、面积、程度等。

5.1.2.7 调查矿山生态问题的修复措施及修复效果。

5.1.3 调查方法

5.1.3.1 调查方法除应符合 TD/T 1070.1 中 5.1.3 的要求。

5.1.3.2 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利用同一地区不同期次 InSAR 数据相位信息干涉计算进行地表变形

观测，对矿区大范围的区域进行地表全天候、实时性的高精度变形监测。

5.1.3.3 无人机测绘，在地形测绘、矿山生态修复、动态监测等精细化调查、设计、施工和管护中，

可采用无人机进行测绘，符合 DB64/T 1940 的要求。

5.1.3.4 遥感调查，采用遥感方法调查矿山生态状况和矿山生态问题，其工作流程、信息提取、实地

调查、综合研究、成果编制等符合 DZ/T 0266 要求。

5.2 问题识别

5.2.1 建立矿山生态修复参照生态系统

对比分析历史资料，综合调查矿山周围同类型地区，建立矿山生态修复参照生态系统。一般用胁迫

因素、物质条件、物种组成、结构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和外部交换等6个生态系统属性描述参照生态

系统。分析区域自然生态系统、开采破坏前的生态系统、附近具有相似生物多样性和非生物环境条件的

未受损生态系统状况，结合矿区自然环境特点、土地损毁类型与程度、矿山生态修复方向和修复规模，

建立矿山生态修复不同类型的参照生态系统，且应符合TD/T 1070.1中5.2.1的规定。

5.2.2 矿山生态问题分级

矿山地质环境破坏、水资源破坏、土地损毁及生态退化程度分级应符合TD/T 1070.5中的规定。

5.3 成果资料

主要包括调查表、分析测试数据、照片、音频视频、实际材料图、生态问题图等。

6 生态修复方案编制

6.1 总体定位与目标

6.1.1 矿山生态修复总体定位。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对矿区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生态空间的功能定位，

合理确定生态修复方向。

6.1.2 矿山生态修复总体目标。消除矿山地质环境破坏问题，恢复土地基本功能，保护和恢复区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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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生态功能。

6.2 主要任务与工作部署

6.2.1 依据矿山生态修复总体定位与目标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结合修复场地地质安

全、地形地貌等场地条件，确定矿山生态修复方向。

6.2.2 根据调查结果，合理确定采场、工业广场、排渣（土）场、注水井、采卤井、输卤管道、储卤

池（罐）等矿山场地的修复范围。

6.2.3 根据确定的矿山场地生态修复方式，结合场地条件提出适宜的修复措施。对修复方法、注意事

项等作出详细说明。

6.2.4 根据地质环境破坏治理、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配套工程等任务，提出工程总体部

署和实施计划，测算工程量。附有关的修复工程专门图件、附表，

6.2.5 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修复技术、周期、资金、社会可接受性等因素，分析生态修复技

术经济可行性。

6.3 跟踪监测

明确监测目的、范围、内容、方法，以及监测期限和监测周期。重点监测生态修复后采场、排渣（土）

场边坡稳定性，土壤肥力、理化性质，植被重建后植物种类、分布、面积、成活率、覆盖度，回归的动

物种类、数量、分布等。

6.4 经费估算

根据矿山生态修复技术措施和部署的工程量，测算所需经费，明确经费筹措渠道。包括估算依据、

估算方法、估算过程、估算结果等。

6.5 保障措施

根据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实施的组织管理、技术、资金、后期管护等保障措施。

7 生态修复方案实施

7.1 工程实施

工程设计、施工、监理等，应符合TD/T 1070.1的要求。

7.2 技术措施

7.2.1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7.2.1.1 露天采区矿山地质环境破坏主要包括危岩体和不稳定斜坡。

7.2.1.2 危岩体防治措施包括：

a) 采取工程手段治理危岩体难度大或治理费用过高时，宜采取避让措施。

b) 划定危岩体危害范围，撤离危险区人员及拆除重要设施，并设立严禁进入危险区的警示标志。

c) 在危石突出的山嘴以及岩层表面破碎不稳定的山坡地段，宜进行削坡或采取安装防护网、设

置落石平台、挡石墙、混凝土网格护坡、混凝土封闭注浆等措施，防止危岩体崩落。

d) 当危岩体体积较大、完整性较好时，宜采用支撑、锚固技术对其进行加固处理，危岩体下方

的空穴、穹窿体等优先考虑充填。

e) 受地表水或地下水影响的危岩体，可设截排水工程拦截地表水、疏排地下水。

7.2.1.3 不稳定斜坡防止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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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减荷措施：主划地段可采取挖方卸荷、拆除已有建筑物等措施。

b) 压脚阻滑措施：在边坡前缘抗滑地段可采用堆方加重压坡角辅助措施，提高边坡的稳定性。

c) 排水措施：对地下水丰富的不稳定斜坡体，可在坡体外设置地下截水盲沟、泄水隧洞、水平

排水孔或在坡体内设支撑盲沟、排水隧洞等措施，以拦截边坡后缘地下渗水和排放深层地下

水；为防止地表水浸入坡体，应填塞地裂缝和消除坡体积水洼地，并采用在边坡后缘外设置

环形截水沟、坡体上设分级排水沟等措施。

d) 锚固支挡措施：根据不稳定斜坡的稳定性、剩余下滑力和岩土力学性状等因素，可采取抗滑

桩、抗滑锚杆、预应力锚索、锚杆挡墙或重力式挡墙等抗滑措施。

e) 注浆加固措施：对滑带注浆条件和注浆效果较好的不稳定斜坡，可采取注浆法改善滑带的力

学特性。注浆法宜与其他抗滑措施联合使用。

f) 不稳定斜坡治理应符合 GB 50330 和 GB/T 38509 的相关规定。

7.2.1.4 塌陷区治理措施包括：

a) 当塌陷区地表无重要建筑物时，宜采取搬迁避让措施，并进行监测预警，圈定危险区范围，

安装警示标识标配。

b) 在塌陷区地表宜部署防渗、削高填低工程，在地裂缝区宜部署废石（土）填充夯实、灌浆、

防渗等工程。地下液体矿产开采区和固体矿山钻井水溶开采区宜部署回灌工程。

c) 对于岩溶塌陷，应先查明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及覆盖层性质等，可采用清除填堵法、跨越法、

强夯法、灌浆法、深基础法、高压喷射注浆法治理。

d) 对于已查明的土洞、塌陷坑，应在其周边设置疏排水系统，以疏导、排泄地表水。

e) 地裂缝可采用裂缝灌浆法或探槽填土法治理。

f) 尚未稳定的塌陷区宜采取监测、示警及临时工程措施，防止加剧生态环境破坏。

7.2.1.5 废石场（排土场）治理措施。废石场（排土场）矿山地质环境破坏主要为不稳定斜坡，技术

措施应符合 7.2.1.3 的规定。

7.2.1.6 工业场地治理措施。工业场地矿山地质环境破坏主要为危岩体、不稳定斜坡、地面塌陷及地

裂缝，技术措施应符合 7.2.1.1 和 7.2.1.2 的规定。

7.2.2 自然修复

7.2.2.1 自然修复措施除应符合 TD/T 1070.1 的要求。

7.2.2.2 矿山开采结束后，应及时拆除设备，平整场地，减少人为扰动。

7.2.3 辅助再生措施

7.2.3.1 辅助再生措施除应符合 TD/T 1070.1 的要求。

7.2.3.2 岩盐等井采矿山，输卤管、生产井、阀门室等场地，拆除建（构）筑物，采取土壤改良或置

换措施。

7.2.4 生态重建措施

7.2.4.1 基本要求

对比参照生态系统，采取工程措施重建生态系统。各修复技术措施应统筹考虑、相互衔接、配合使

用。

7.2.4.2 地貌重塑

7.2.4.2.1 露天采区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存在水土环境问题的露天采区，水土环境修复后再进行地貌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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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露天采区应根据边坡情况、坑底地形、岩体风化程度、矿床充水条件等，重塑为农业用地、

工业用地、建设用地、矿山公园等适宜的地类，鼓励与产业相结合。

c) 露天采区宜采用边坡加固、采坑回填平整、平台覆土等工程措施进行地貌重塑，并使地貌重

塑后的边坡、平台与周围自然景观相协调。

d) 位于“三区两线”可视范围的露天开采高陡边坡，宜选择与生物措施相协调的工程措施进行

地貌重塑。

7.2.4.2.2 塌陷区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达到稳定状态的塌陷区，根据生态环境修复方向，宜采取防渗处理、削高填低、回填整平、

挖沟排水等地貌重塑措施。

b) 季节性积水塌陷区，可采用排水、回填、夯实、覆土等措施复垦为耕地、林地、草地等。

c) 非积水塌陷区，可采用回填平整、坡度整理、修建排水系统等措施进行梯级地貌重塑。

d) 宽度小区 10cm 的塌陷区地裂缝，宜就近取土填埋、整平；对于宽度大于或等于 10cm 的地裂

缝，应先用土石方充填裂缝，再覆土平整。

e) 回填塌陷区（坑）前有可利用表土的应进行表土剥离。填充物应根据回填场地的用途，优先

选择利用废石、尾矿、废渣、建筑垃圾等，严禁将重金属污染物或其他有害物质用作回填材

料。回填时应分层充填、分层压实。

f) 未达到沉陷稳定状态的塌陷区，应采取监测、预警及其他临时工程措施，对安全隐患予以警

示，待塌陷区稳定后再进行地貌重塑。

7.2.4.2.3 废石场（排土场）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废石（渣、土）应分类处理，处置率应达到 100%，并应符合 GB 18599 的相关规定。

b) 综合考虑矿山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途径。富含有用组分的可以回收有益矿产品、制取化工产

品、改良土壤、生产肥料；灰岩等可直接加工成建筑材料；富含腐殖质的剥离土可单独存放

留作绿化用土；其他废石（废渣）可作为充填材料。

c) 无法综合利用的固体废弃物，经边坡整理达到稳定状态后，表层土石颗粒较细、pH 值适中且

具有一定养分的可直接恢复植被；表层土石呈块状、颗粒较粗难以直接恢复植被的，可在表

层覆盖客土恢复植被。

d) 废石场（排土场）地貌重塑可采取护坡固化、拦挡、周边排水疏导、覆土等工程措施。

e) 废石场（排土场）总高度大于 10m 时，地貌重塑宜分台阶进行。每一台阶高度、宽度应符合

GB 50330 的相关规定，台阶边坡坡率宜小于 1:1.50，以利于坡面植物生长。

f) 固体废弃物位于山坡坡面时，宜在其周边设置挡土墙、截水沟；位于沟道时，下游设置透水

坝，沟道两侧布设截水沟；位于河道滩地时，在靠河道侧设置拦石堤。

g) 当固体废弃物处于重要城镇或交通线上游，且坡降较大时，应加强上有的护坡和下游的排导

及防护工程。可采取改变或改善流路、引水输沙、调控洪水等调控措施。

h) 修建完善的矿区排水系统，根据矿区能承受的洪水流量，修筑排洪道、急流槽、导流堤等设

施，使暴雨洪流避开废石场（排土场）等地段。

7.2.4.2.4 工业场地修复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废弃或不再留续使用的工业场地，包括办公、生活、生产、加工、选矿、污水处理等区，在

无法进行综合利用时，建（构）筑物应全部进行安全有序拆除。

b) 清理建（构）筑物等垃圾，宜就近合理填埋处理，不宜填埋、有污染的除外。

c) 地下开采矿山闭坑后，不再利用的井巷工程应封堵井口、平硐口，必要时充填井筒、平硐。

7.2.4.2.5 采卤井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不再留续使用的采卤井，应拆除井架、井管，清理、平整场地。

b) 清采卤井回填井筒、封闭井口，井筒宜全井充填，充填材料为黏性土、混凝土、新型环保材

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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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采卤井场地清理出的固体废弃物，分类处理应符合 GB 18599 的相关规定。

7.2.4.3 土壤重构

7.2.4.3.1 表土剥离及堆存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矿山露天开采区、塌陷区、废石场（排土场）、工业场地等有土源条件的场地，应视土壤类

型对表土进行剥离。结合待剥离土源的肥力、质地和土源量等情况，分区、分层剥离与堆存。

b) 表土剥离厚度根据原土壤土壤表土层厚度、土质情况、土地利用方向及需土量等综合确定。

c) 选择适宜的场地堆存表土，堆存场应设计合理的保护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和边坡失稳。

d) 表土堆存高度不宜超过 5m，坡度不宜大于 30°。

e) 结合堆存期限采取相应的临时围护或播种草本植物措施。

7.2.4.3.2 耕地、园地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旱地、园地田面坡度不宜超过 25°。复垦为水浇地、水田时，地面坡度不宜超过 15°。

b) 有效土层厚度大于 40cm，土壤具有较好的肥力，土壤环境质量符合 GB 15618 的要求。

c) 不同区域耕地、园地质量控制标准应符合 TD/T 1036 的相关规定。

7.2.4.3.3 林地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土层厚度大于 20cm。

b) 3-5 年后，乔木林地、灌木林地至少在 1m 以上。

c) 不同区域林地质量控制标准应符合 TD/T 1036 的相关规定。

7.2.4.3.4 草地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修复为草地时地面坡度应小于 25°。

b) 有效土层厚度大于 20cm，土壤具有较好的肥力，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相关标准。

c) 不同区域草地质量控制标准应符合 TD/T 1036 的要求。

7.2.4.4 植被重建

7.2.4.4.1 林地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优先选择适用性强的当地优良树种，慎用外来树种。结合当地自然条件确定纯林或混交林，

合理确定乔、灌、草比例。

b) 选用接近当地的植物群落，植物应具有耐干旱、耐贫瘠、抗病虫的良好种植特性。

c) 露天采区的塌陷区、废石场（排土场），应选用耐干旱、抗污染的树种、耐旱耐瘠薄草种。

d) 选用的苗木、种子质量应符合 GB/T 15776 的相关规定，若为自行采集的乡土树种，应在栽植

前进行发芽试验，以确定合适的播种量。

e) 对于土源紧张的区域，可利用充填复垦、格构覆土、带状覆土、客土喷播、生态袋等新工艺

和方法进行植被重建。

f) 边坡植树宜用于坡率小于 1：50 的边坡，采用鱼鳞坑做好保土保水保肥措施。

g) 植被覆盖度不低于采矿前水平，种植密度、成活率应符合 GB/T 15776 的相关规定。

7.2.4.4.2 草地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优先选择易成活、生长快、根系发达、叶茎矮或多年生当地草种。

b) 边坡植被重建工程主要有植草、铺草皮、湿法喷播、客土喷播、骨架植物防护、混凝土空心

块植物防护、锚杆钢筋混凝土格构植物防护等，依据场地条件选择合理的植物防护形式。

c) 露天开采区、废石场（排土场）等坡率大于 1：1.50 的边坡，以重建草地为主或灌草结合。

d) 坡率小于 1：1.00 的岩石边坡，植物立地条件差，宜采用客土喷播植草。坡率大于 1：1.00

的高陡岩石边坡、宜设置挂网客土喷播、混凝土构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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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坡率小于 1：0.75 的土质边坡和全风化、强风化的岩石边坡，宜采用混凝土空心块植物防护，

空心块格构内填充种植土，喷播植草。

f) 土质边坡和坡体中无不良结构面风化破碎的岩石边坡，宜采用锚杆钢筋混凝土格构植物防护，

格构内植草，在多雨地区，格构上应设置截水槽。

8 生态修复监测与管护

8.1 跟踪监测

主要对矿山地质环境破坏情况、含水层、土壤质量、植被、工程设施进行监测，跟踪监测的要求及

内容除应符合TD/T 1070.1中的8.1外，还应符合DZ/T 0287的要求。

8.2 后期管护

8.2.1 主要对危岩体加固、边坡护坡、台阶再造、坡脚蓄坡与填筑台阶、截排水工程、土壤重构、配

套工程等进行管护、按照工程设计和运行要求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发现工程设施运行不正常或损毁，

及时修复或替换。后期管护的要求应符合 TD/T 1070.1 中的 8.2。

8.2.2 林地管护工作主要包括水分管理、养分管理、林木修枝、火灾防控等。

8.2.3 草地管护工作主要包括破除土表板结、灌溉与施肥、越冬与返青期管护。

8.2.4 工程设施应按时有计划地对其进行维护和保养，保障修复区正常生产工作。

9 生态修复成效评估

9.1 评估要求

成效评估应符合TD/T 1070.1中9.2的要求。

9.2 评估内容

9.2.1 生态效益评估。主要包括矿山地质稳定性、水体、土壤、植物群落、动物种群、土地恢复类型

及有效性、生态系统协调性等评估。

9.2.2 社会效益评估。主要包括矿山生态修复后人居环境改善、防灾减灾能力提升、群众满意度上升，

以及依托矿山生态修复后带来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就业渠道拓宽、环保意识提高等方面。

9.2.3 经济效益评估。主要包括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投入产出比，以及矿山生态修复后带来的土地收益、

土地增值、居民增收、旅游收益、产业带动等。

10 生态修复资料管理

10.1 主要内容

10.1.1 原始资料数据。主要包括工作底图、调查、监测、评估、测试、过程分析等数据，以及照片、

影像资料。

10.1.2 成果资料数据。主要包括可行性研究报告、调查报告、实施方案及图件、工程施工阶段资料、

监理资料、验收阶段资料、成效评估报告等。

10.2 管理要求

10.2.1 矿山生态修复参与单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对数据资料进行分级分类建库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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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对本单位产生的数据质量负责，数据的传输、共享和应用符合国家安全保密要求。

10.2.2 对生态修复勘查、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等环节产生的各类数据及时分类整理、编目、存档。

除保存原始纸介质资料外，建立数据库，进行信息化管理。

10.2.3 数据库涵盖矿山生态修复各阶段数据内容，数据质量符合相关要求。

10.2.4 建立信息系统的，建设符合国家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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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矿山基本情况表

A.1 矿山基本情况表见表 A.1。

表 A.1 矿山基本情况表

矿山名称（矿证编号）：

地理位置

中心点坐标 北纬： ° ′ ″ 东经： ° ′ ″ 高程： m

地形地貌 平原；山脚；斜坡；河谷；阶地；冲沟；洪积扇；残丘；洼地；其他

面积 公顷 修复原因 责任人灭失 政策性关闭

矿类 矿种

采矿方式 井工 露天 复合 其他 土地权属

废弃矿井（硐） 是否封堵 已封堵 个 未封堵 个

所处区位条件

永久基本农田 在永久基本农田内；不在永久基本农田内

生态保护红线 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不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

自然保护地

国家公园内；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内；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内；

自然公园内；不在自然保护地内

水源地保护区 不在水源地保护区内；一级水源地保护区内；二级水源地保护区内

城镇村周边 距离城镇村≤1km；1～2km；2～5km；＞5km

交通干线两侧 ≤0.5km;0.5-1km;1-2km>2km

县域自然地理

年平均降水量 mm 极端降水量 mm

年积温 ℃ 气候类型

地下水类型 上层滞水；潜水；承压水；孔隙水；裂隙水；岩溶水

平面图及照片 主要描述、表达矿山范围、区位、周边地物等空间信息。

调查人： 记录人： 审核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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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矿山生态破坏状况调查表见表 A.2。

表 A.2 矿山生态破坏状况调查表

地质灾害类型 崩塌及其隐患 滑坡及其隐患 地面塌陷

地质

安全

隐患

崩塌及

其隐患

矿证编号 坐标

北纬 ° ′ ″

东经 ° ′ ″

斜坡类型 自然土质 自然岩质 人工岩质 人工土质

规模等级

巨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威胁对象
村镇居民点学校矿山工厂水岸电站农田饮灌渠道公路河流

铁路输电线路通讯设施其他：

滑坡及

其隐患

编号 坐标 北纬： 东经：

滑坡类型

推移式滑坡

牵引式滑坡

滑体

性质

岩质碎块石土质

基本特征

规模

等级

巨型大型中型小型

平面

形态

半圆炬形舌形不规则

威胁对象

村镇口居民点学校矿山工厂水库电站农田饮灌渠道公路河

流铁路输电线路通讯设施其他

地面

塌陷

编号

区域边

界坐标

北纬：东经：

北纬：东经：

塌陷

塌陷坑

长轴 短轴 深度 面积 形态

m m m ㎡

圆形方形长方形

其他

場陷区

坑个数 分布面积 排列形式

k群集式口长列式

地裂缝

单缝

特征

延伸方向 长度 宽度 形态

m m

直线

折线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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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分布、发育及发 生发展情况

群缝

特征

缝数

分 布 面

积

排列形式

頁平行科列环围杂乱

照片

地形

地貌

破坏类型及面积

山体破坏面积山体破坏高度堆积面积堆积体高度露天采坑采坑深度

hm2 m hm2 m hm2 m3

可恢复性 难；较难；较容易

土地

资源

土地破坏方式及面积

露天采场 挖损边坡 工业广场 废石（土、渣）堆场

hm2 hm2 hm2 hm2

地面塌陷 地裂缝 崩塌 滑坡 其他

hm2 hm2 hm2 hm2 hm2

土地利用类型及面积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建设用地 其它地类

hm2 hm2 hm2 hm2 hm2 hm2

可恢复性 难；较难；较容易

土壤

表层

土壤

质地

壤质 面积 hm
2
；厚度 m;

黏质 面积 hm2
；厚度 m;

砂质 面积 hm2
；厚度 m;

砾质或更粗 面积 hm2
；厚度 m;

调查人： 记录人： 审核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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